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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66      证券简称：中海集运       公告编号：临 2016-065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油济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证券代码：000617，证券简称：*ST 济柴）拟通过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实行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

次重组”），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集运”、“公司”或“本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认购石油济柴为募集配套资金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以下

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发行”）。 

 投资金额：9.5 亿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1）市场风险 （2）审批风险（详情请见公告正文部分）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参与证券市

场股权投资项目的议案》，该证券市场股权投资项目为本次以现金方式认购石油

济柴为募集配套资金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2016 年 9 月 5 日，本公司（作为认购人）与石油济柴（作为发行人）

订立股份认购协议，据此，石油济柴同意将中海集运作为本次配套融资的特定对

象之一发行股份，中海集运将以人民币 950,000,000 元认购部分石油济柴本次发

行的股份。 

（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参与证券

市场股权投资项目的议案》，该证券市场股权投资项目为本次以现金认购石油济

柴为募集配套资金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本公司本次现金认购股份投资事项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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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股东大会审议，但石油济柴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需经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会构成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协议主体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石油济柴于 1996 年 6 月经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批准设立。1996 年 8 月，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意济南柴油厂作为唯一发起人，以募集方式设立济南

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筹），公司总股份为 8,000 万股，其中济南柴油厂持有 5,500

万股，占股本的 68.75%；向社会公开募集 2,500 万股，占股本的 31.25%。1996

年 10 月 1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深证发[1996]323 号《上市通知书》，同意

石油济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石油济柴股份总额为 8,000 万股，全部为

A 股，可流通股份为 2,250 万股，股票简称为“石油济柴”，证券编码为“000617”，

开始挂牌交易时间为 1996 年 10 月 22 日。截至石油济柴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停

牌前，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以下简称“济柴总厂”）直接持有石油济柴

60%股份，为石油济柴的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

油集团”）持有济柴总厂 100%股权，为石油济柴的实际控制人。 

石油济柴当前主要产品是 190mm 缸径中高速柴油机、气体机及发电机组，

主要应用于石油石化，近海、内河航运及渔业捕捞，煤层气、高炉尾气、沼气等

气体发电等领域。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2016]审字第 90874

号《审计报告》，石油济柴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5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9,036.73 221,506.40 220,483.45 

负债总额 161,157.75 168,798.55 160,583.90 

净资产 37,878.98 52,707.85 59,899.55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5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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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5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7,092.50  90,178.78 92,951.87 

利润总额 -13,066.44  -7,820.76 -11,689.51 

净利润 -14,848.27  -7,618.11 -11,518.06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5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3.57 -2,495.42 1,778.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9 -38.80 -85.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4.63 685.73 429.4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93.99 -1,848.50 2,112.10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石油济柴总股本为 28,753.92 万股，前十大股东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17,252.35 60.00%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双债丰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83.31 2.38%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领先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 0.70% 

4 顾力平 175.03 0.61% 

5 顾力权 146.67 0.51% 

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国企改

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6.66 0.37% 

7 左本霞 89.34 0.31%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民

生需求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0 0.28% 

9 唐磊建 78.76 0.27% 

10 胡晶 70.73 0.25% 

 

石油济柴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 

三、石油济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石油济柴于 2016 年 9 月 5 日晚间发布了《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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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重组报告书》显示石油济柴拟通过重大

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中石油集团持有的中国石油集团资

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油资本”）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随着石油济柴原有资产的置出及中油资本 100%

股权的置入，石油济柴将持有中油资本 100%股权，并通过中油资本及其下属全

资公司持有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仑金融租赁有限

责任公司、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中意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中石油专属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昆仑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

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下属公司的相关股权。

石油济柴的业务范围将涵盖财务公司、银行、金融租赁、信托、保险、保险经纪、

证券等多项金融业务，成为全方位综合性金融业务公司。 

本次石油济柴的重大资产重组详情请参阅石油济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

的《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 

四、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日期 二零一六年九月五日 

订约方 
(a)本公司（作为认购人）；及 

(b)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 

认购股份 

石油济柴同意将中海集运作为本次配套融资的特定对

象之一并向其发行股份，中海集运同意以人民币

950,000,000.00 元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的股份（如本次配套融

资总金额发生变化的，投资者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额

度也将按相对比例发生变化。） 

认购价 

石油济柴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石

油济柴审议本次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

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石油济柴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0.81 元/股。 

在本次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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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石油济柴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

理。 

认购数量 

认购股份数量=中海集运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金

额÷认购价格。注：若按上述规定确定的相关认购股份数量

不是整数的，则向下取整数精确至个位。 

双方同意并确认，按照上述计算公式，本次认购中，

中海集运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股份数为 87,881,591 股，其

相当于(i)于本公告日期发行人总股本之约 30.56%；及(ii)经

配套融资及重组相关发行扩大后之发行人总股本约 0.97%；

如中海集运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金额根据本协议发生

调整，则中海集运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股份数亦相应调整。 

在本次配套融资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

间，石油济柴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认购数量将根据认购价格的调整进行

相应调整。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量为 1,757,631,822 股，

实际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确定的股份数量为准。如本次

发行的股票总数应证券监管部门要求或因监管政策变化而

予以调减的，则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本次实际所认购的股

票数量将由石油济柴根据本次配套融资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予以调整和确认。 

禁售承诺 
公司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 

协议成立、生效条

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

公章之日起成立。 

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即应生效： 

(1)石油济柴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配套融资。 

(2)本次配套融资相关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3)石油济柴与中石油集团签署的《济南柴油机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关于中国石油集团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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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之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 

(4)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保证、付款 

本公司已于 2016 年 8 月 30 日向发行人支付认购总价

款的 5%，即人民币 47,500,000.00 元，作为认购事项的保证

金。 

 

认购协议生效后，本公司将在收到发行人发出的缴款

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全部认购总价款划入本次

配套融资承销商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发行人将于本公司足额交付认购总价款之日起 3 个工

作日内将上述保证金及其相关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

的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返还给本公司。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中海集运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重组完成后，中海集运及其下属子公

司将主要从事船舶租赁、集装箱租赁和非航融资租赁等多元化租赁业务为主的综

合金融服务。由于本次中石油集团拟将旗下优质金融资产整体注入石油济柴，因

此参与石油济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交易符合本公司业务定位同时有利

于本公司与中石油集团金融业务的协同发展。本公司将借战略入股石油济柴的方

式，一方面汲取中石油集团金融业务发展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也可寻求与中石

油集团的合作机会，从而加速自身金融业务的发展。 

六、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 

参与本次交易认购，将有三年锁定期，锁定期结束后方可参与市场交易，证

券市场受全球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审批风险 

石油济柴本次重组方案为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由于该重组方案涉及发行股份且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此本次交

易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其他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监管机构的审批具有不

确定性，可能影响本次交易进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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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5 日 

 


